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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存放於儲金受託金融機構之「個人增額提撥退撫卹儲金專戶」，於教職

員退休、撫卹、離職、資遣或其他原因終止撥繳時辦理結清。 
 

(十三)所得稅 

本校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三款及行政院頒布「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

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」之規定，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，不低

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百分之六十者，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

業組織之所得免徵所得稅。 

 

五、重大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

本校之財務報表與財務結果受會計政策、會計假設及估計之影響，會計假設及估計

係基於過去經驗與其他攸關之因素，並由管理階層作出適當之專業判斷。截至民國

114年7月31日止，本校評估未具有重大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導致資產及負債帳面金

額於下個學年度重大調整之風險。 

 

六、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
  (一)現  金 

明  細  114 年 7 月 31 日  113 年 7 月 31 日 

零用金  $150,000  $150,000 

  
   (二)銀行存款 

明  細  114 年 7 月 31 日  113 年 7 月 31 日 

活期存款  $97,105,524 $132,541,890 

支票存款  1,633,698 3,101,998 

定期存款  509,084,455 509,084,455 

合  計  $607,823,677 $644,728,343 

上述銀行存款未提供任何質押擔保。 

 
(三)應收款項 

明  細  114 年 7 月 31 日  113 年 7 月 31 日 

應收票據  $1,785,000  $0 

應收學雜費  7,404,490  8,203,678 

應收帳款-專案計畫款項  3,119,660  3,469,477 

應收帳款-其他  733,960  686,933 

應收利息  383,173  377,891 

減：備抵呆帳  (0)  (0) 

淨    額  $13,426,283  $12,737,979 

 

 

 

 

 
















